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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曾有新聞報導一名中度肢障的年

輕人，他原本因自己的殘障而怨天尤

人，但後來在工作上受到老闆肯定，

而對自我充滿自信，並靠著自己賺來

的錢買車載家人出遊，公司主管也有

意提拔他為小組長，讓他的前途一片

樂觀。他就是透過支持性就業服務來

改變了他的一生。身障者的就業不是

一個簡單的課題，一份好的工作可滿

足其個人被需求的滿足，對於個人來

說，它既可以展現自我才能，肯定自

我的價值；另外透過金錢資助，可提

升個人及家庭生活的品質，更可活絡

社會經濟市場，增強一個國家的競爭

能力。而政府當局有責任及義務去提

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並協助有工作意

願的身障者能順利就業。從前的身障

者只能待在家裡，除了造成家庭的沉

重負擔，更使家人之間的關係緊張，

又因沒工作常遭家人放棄或排擠，造

成身障者情緒不佳，缺少與他人互動

的機會，成為了社會上被遺忘的一群

人。 

現今喜憨兒可在庇護性的烘培工

場內製作喜餅及彌月蛋糕，聽障者可

在吵雜的工廠工作，餐廳內戴著墨鏡

的視障歌手專心演唱。身障者不再只

是家庭的負擔，也可以投入工作，甚

至在支持性就業方案下，可讓身障者

在社區內工作，而不用再搭車到遠地

工作。由於政府相關人力的限制，使

政府在身障者就業服務及定額進用部

份的宣導上，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

但只要政府和民營的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能共同合作，相信相關服務措施一

定能更加完整。 

另外，身障者常因產能不足造成

不同程度的就業困難，應鼓勵身障者

從最基本的就業態度上去努力，用心

完成自我的工作，用工作表現去化解

雇主對身障者的負面印象。由於身心

上的缺陷，身心障礙者較易於工作職

場中面臨挑戰，所以重點在於社會是

否給予這群身心障礙者機會及適當服

務，進而引導其進入就業市場並穩定

就業。瞭解身障者的就業歷程，故促

使身障者能有一技之長並成功就業的

關鍵因素，值得我們去好好探討。 

二、影響身障者成功就業的相關

因素 

(一) 家庭因素 

身障者家人的支持是身障者能否

成功就業的最主要因素，因家人的鼓

勵會譲身障者能面對工作挑戰努力不

放棄。 (林家正，2011；林聰吉，2013；

郭志成，2010)。家人的支持能提升身

障者的就業動機及意願  (吳訓生，

2004；李永昌，2003)。可見身障者其

家庭背景是影響其成功就業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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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服務員扮演重要角色 

就業服務員在身障者求職或就業

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身心障

礙者求職機會需仰賴就服員的開拓及

協助，故就服員是扮演幫助身障者穩

定就業的支持角色（李映嫺，2011）。

而在增進身障者穏定就業的同時，應

改善並提升就服員的專業知識與能力

（馮曼玲，2008）。 

首先，應加強就業媒合前的評估

的精確性，以提升媒合推介的準確

度。多鼓勵庇護工場內的身障者和就

服員參加進修及訓練，再結合相關企

業的協助。另外在庇護工場的意義是

讓短期無法進入競爭性市場的身障

者，能在支持較多的環境先就業，但

仍鼓勵工作能力較佳者，能投入一般

就業市場工作，領取一般人的工作薪

資。故非一定要進入庇護工場工作，

應多考量身障者的能力 (鄧慧鈴，

2007)。總言之，應提升就業服務員的

地位，並藉由其專業能力來協助身障

者就業更加順利。 

(三) 職業訓練的配套措施 

職訓機會常集中在肢障、智障、

聽障、視障者上，加上公費名額有限，

使得部分職訓機構形同教養機構只有

養護，而無從發揮職訓的功效（張幼

慈，2003）。而今就業工作多元化，可

鼓勵身障者選擇符合本身興趣的職

種，並瞭解各項工作的前瞻性，積極

投入一項技能的學習（劉仲茹，

2003）。職業訓練機構在實施職業訓練

也面臨相關困難，主要在「缺乏職能

評估工具」、「教師鐘點費短缺」以及

「受訓者的障礙程度太重」等問題，

仍需相關單位共同努力解決（方韻

珠，1999）。從評估身障者的興趣及能

力至安排相關職種訓練，仍需政府相

關單位一起努力。 

(四) 定額進用的法規效用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就業政

策的執行較被動。政府在「定額進用」

就業政策對許多企業因無強制性，相

關機關因此不會去進用身心障礙者

（廖亮陶，2007）。許多雇主仍較偏愛

雇用障礙程度較輕或沒有視力障礙問

題的身障者，造成部份障礙者(如視障)

在就業有較多的阻礙。故在法定進用

率及相關配套措施上應稍作調整，考

量不同障別、程度的身障者，配合不

同行業、產業別特性，制定「無障礙」、

「個別化」的進用規定（張幼慈，

2003）。定額進用制度自施行以來，確

實提升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但仍

有許多改善空間。 

(五) 其他 

智障者薪資相差甚大，公家機關

優於私人企業，仍亟需政府從法規面

加以改善(陳欣如，2013)。視覺障礙類

的成本效益比值偏高之原因，主要在

於安置就業者多為按摩工作，政府部

門在編列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服務經費

時，必須經常進行資料修正與統整，

使資源分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江明

志，2004）。身障者的薪資或相關資源

分配需被關注，並有許多修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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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與結語 

(一) 建議 

在政府政策部份，針對障礙者就業

方面，應著重於職業訓練的模式、庇護

性就業、支持性就業、競爭性就業、讓

障礙者有權利去從事各種類型的工作。 

在個人及家庭方面，家人支持將產

生正面的影響力，鼓勵家庭支持的介

入，讓身障者能在家人的支持下擁有就

業機會。身障者家人應盡量與職場主管

保持良好的溝通與聯繫，掌握其在職場

的工作表現。 

在就業服務員的方面，因其在身障

者求職就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政府應該加強就業服務員的專業訓練並

提升其人力及經費，才能協助身障者工

作流程更加順暢，職場中也因為就業服

務員的協助及支持下，讓企業雇主能慢

慢了解身障者，並與其建立穏定的信賴

關係。 

於社會觀感面，應該消除社會上的

偏見，使身障者能正常發揮其工作能

力。總而言之，家人的支持、宗教信仰

的力量、職場主管的信任、顧客的讚賞、

以及社會福利單位的協助，都能促進身

障者成功就業。 

(二) 結語 

身障者就業保障，並不能消除其

因工作能力不佳，而造成的就業困

難，必須增加相關配套如：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生涯規劃等職業重建措

施，才能提升身心障礙者之就業率。

讓合理的定額進用制度保障身障者的

就業機會，並考慮身障者的個別差

異，提供職場配套措施，例如超額進

用身心障礙者獎勵金、職務再設計補

助服務、支持性就業服務等。除了要

政府部門以及身障者配合外，更重要

的是社會互助觀念的建立，以及無障

礙環境的體現，如此才能在平權的基

礎上，確保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達

成全面參與的實現。 

每位身心障礙者都渴望有一份工

作，並想被社會大眾接納，希望我們

的社會能多給身障者一個機會一個希

望，當我們在各行各業遇到身障朋友

時，別忘了給他們一個服務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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